阿政办发〔2026〕18号

关于报送2026年拟由旗政府决策的

重大行政事项的通知

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旗政府工作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促进旗政府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48号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6年拟由旗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报送范围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，凡涉及以下内容的，应当按照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报送：

（一）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二）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；
（三）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

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四）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；

（五）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梳理报送决策事项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结合全旗经济指标、重点项目、招商引资工作会议精神及政府工作报告内容，对照重大行政决策范围，认真梳理和评估2026年度需要提交旗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事项，明确事项名称、决策依据、拟提请决策时间、决策的主要内容等（见附件），决策事项、决策时间要力求准确。

（二）切实推动决策事项落地实施。各承办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，对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要早安排、早部署，确保在年度规定时限内履行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法定程序，按计划提交旗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实施。

（三）严格报送时限。请各地区、各部门尽快研究，务于2026年5月22日前将《2026年拟由旗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事项清单》纸质版加盖公章后报送至旗司法局文审股（司法局507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aqsfjfzb@163.com。逾期未报，视为没有需旗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事项。

（联系人：王聪聪 格根塔娜，联系电话：7274071）

附件：2026年拟由旗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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